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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為本聲明用途，美容治療係指一種介入性

措施，其執行目的不在於治療所受的傷害、疾病

或畸形，而是基於非治療原因，單純是為了提高

或改變當事人的生理外觀。在此聲明中，會將接

受治療的個人稱做病人。

可用的治療選項包含了眾多不同的介入性

措施，由外科手術至針劑注射以及各類皮膚治療

等。本聲明聚焦於執行方式和傳統醫療類似的介

入性措施。因此，其他像是刺青、除疤等類似的

介入性措施不在此聲明的考慮範圍內。

美容治療的執行者可以是臨床與教育背景迥

異的從業人士。

一個人的外型會影響自尊與心理健康，是其

整體健康與幸福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然而，媒

體塑造的「完美體態」導致了有些人，特別是兒

童與青少年，想要發展不切實際而且不健康的體

態，特別是有可能影響個人生理與心理健康的社

群媒體。

部份美容治療的動機還可能包含了文化偏

見與膚色歧視。很多的美容治療其實牽涉各類風

險，並且可能對病人的健康有害。未成年人(1)特

別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的身體往往尚未發育

完全。世界醫師會為了保護正在考慮或是即將接

受美容治療的個人，做出了下列各項基本建議。

重申世界醫師會日內瓦宣言、世界醫師會里

斯本病人權利宣言以及世界醫師會國際醫療倫理

規章中所列醫學倫理準則，並且與世界醫師會的

指令一致，此聲明主要訴諸對象是醫師。儘管如

此，世界醫師會也鼓勵執行美容治療的其他從業

人員採納這些原則。

建  議
1. 必需時時尊重病人的尊嚴、自主性，誠信並善
盡保密責任。

2. 醫師必需負責協助鑑定病人的體態是否健康
(包括以性別規範、文化偏見和膚色歧視為動
機的病人)、處理並治療存在的疾患，並且在
需要時將病人轉介至精神科醫師或其他心理和

／或其他相關專業醫護人員接受治療。

3. 美容治療必需只能由對於即將執行的介入性措
施具備充份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從業人員執

行。和行醫有關的美容治療必需由醫師執行，

或是有醫師在場進行適當督導。

4. 所有提供美容治療的從業人員均應持有專業學
位，並且必需是相關主管機關登記在案和／或

領有執照，從事的內容應與獲得的授權範圍相

符。

5. 進行所有美容治療前均需徹底檢查病人。從業
人員必需考慮各種情況，生理的與心理的，因

為這些都可能增加病人受傷的風險，並且應在

風險超出可接受的範圍時拒絕進行治療。病人

是未成年人時特別應該如此。從業人員應隨時

選擇最妥當的治療方案，而不是以獲利為考

量。

6. 未成年人或許對於整型醫療有其需求或是可能
因為整型醫療而變得更好，但對象是未成年人

時，即不應執行單純的美容手術。萬一在特殊

情況下得對未成年人進行美容治療，則執行時

必需特別小心並做好妥善考量，而且只能在治

療目的是為了避免負面觀感而非獲得正面觀感

時才進行。所有相關的醫學因素，像是病人是

否仍在發育或是日後是否需要再接受治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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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納入考慮。

7. 對於任何美容治療，都必需取得病人明確的同
意，最好是書面同意。取得同意前，從業人員

必需告知病人治療相關的所有層面，包括不同

的治療選擇、手術執行的方式、可能的風險和

傷害以及很多此類治療均不可逆等。必需給予

病人充份的時間，以便在治療開始前理解及思

考所獲得的資訊。要求這類治療的病人是未成

年人時，還需取得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的知情

同意。

8. 從業人員必需小心保存執行的所有美容治療之
文件檔。文件資料必需包含執行的治療之詳細

說明、使用的藥物與醫療設備相關資訊，以及

所有其他和治療有關的層面。

9. 美容治療必需在具備嚴格的衛生與醫療安全條
件下才執行，而且前提是有足夠的工作人員和

設備，包括治療危及生命的過敏反應以及其他

可能的急性和(最好能具備)延遲的併發症所需
的專業知識與設備。

10. 對於利用社群媒體拉抬受眾對相關體態出現
不切實際、不健康的期待，世界醫師會採勸

阻態度，但是鼓勵醫師，在遵照世界醫師會

的「專業、合乎倫理地使用社群媒體聲明」

下，利用社群媒體提升病人的健康知識，以

對抗錯誤資訊及虛假資訊。

11. 美容治療的廣告與行銷必需專業、負責，以
事實而非誤導的資訊為依據，而且永遠不得

以未成年人為訴求對象，亦不得導致對治療

結果有不切實際的期待。廣告與行銷時不得

採用不真實或是遭變造過的治療前與治療後

的病人照片。

12. 從業人員永遠不應提供或推銷借貸選項，作
為支付美容治療的方式。

13. 美容治療時使用的產品和器材均應符合法律
規定，確保溯源性與安全性。

14. 鼓勵進一步研究美容治療造成的長期個人和
社會後果，包括在改造理想的正常狀態以及

對於正常狀態的看法等方面。

附  註
1. 作為本聲明用途，未成年人係指相關國內法律未歸
類為成年人的所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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